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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障礙女性培力首部曲：
「出來」、「去參與」、破除障礙歧視

周月清、郭洛伶、周倩如、蔡亞庭、陳伯偉

壹、研究緣起

我國倡議性別平等（簡稱性平）婦女

運動累積相當成果，包括2012年1月1日起

施行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 

2010年，各部會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2012年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簡

稱性平會），推動性別主流化（涵括：

各委員會任一性別不能少於三分之一；政

府各種資料及委託各種研究案必須進行性

別統計與分析、編列性別預算、國家重大

政策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公務人員性別意

識培力等），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國

際參與及地方培力等；自2012年發表性別

平等年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0）；

每年行政院主計處出版性別圖像（行政院

主計處，2020）。但遺憾的是，這些婦運

與性平推動，相較其他女性（如原住民、

農村婦女），障礙女性（註1）（disabled 

women）卻被遺忘，也被社運、障礙運動

漠視；同時，國家相關施政方針與障礙政

策制定，也咸少關注障礙女性（周月清

等，2017a）。一直到2014年我國通過聯

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障

礙女性的存在與需求才逐漸被看見，才開

始被性平學者與婦運融入性平相關事宜

（周月清等，2017a；2017b）。

2006年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簡稱CRPD），2008年執行。

CRPD第六條特別針對障礙女性，也是所

有公約當中第一次針對「性別」及「障

礙」反歧視要求各簽約國宣示，保障障礙

女性各項權益，其中第三點指出「發展方

案和行動予以培力障礙女性」，目的在培

力（empowering）障礙女性，提升其自我

信心、增強其在生活各層面自我決定的權

利，進而影響其生活（周月清、林沛君，

2017）。

我國CEDAW於2009、2014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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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次國際審查，障礙女性晚近才受到

CEDAW推動重視，如2015年，「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簡稱婦基會）補助台

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辦理「障礙女性認識

探索與實踐工作坊」（社團法人台灣障礙

者權益促進，2015）；2018年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委託「培力女性身心障礙者機

制與模式之探討」（周月清等，2018）。

國際上直到1980年代，障礙女性才開

始有自己的組織，1981年國際障礙者年障礙

女性才開始參與各項人權倡議國際組織與

活動。1995年北京婦女世界大會，障礙女性

才組織自己的論壇（周月清等，2018）。我

國唯一以障礙女性為主體成立的障礙團體

（Disabled people’s Organisation, DPO）

（註2）於2017年12月10日成立，取名為「台

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Taiwan Disabled 

Women’s Alliance for Equal Rights）。

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肇端於

1990年代，強調與障礙者有關研究必須

有障礙者本人參與（participate）及融入

（included）研究團隊，並由障礙者主導

研究面向與研究方法，也包括智能障礙者

的參與，亦即所謂的「參與／融入研究」

（participatory/inclusive research），以及「解

放研究」（emancipatory research）（Barnes, 

2003; Walmsley, 2001；周月清，2017）。

國內與身心障礙培力有關的研究極

為有限，多數從工作者角度（王育瑜，

2004；張秀玉，2005；謝中君，2008），

少從被培力者角度思考培力策略，未回應

CRPD強調「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決定），

亦即，未從障礙女性的觀點發展障礙女性

相關培力方案。

本研究目的以融入研究及解放研究

典範，與我國「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

（簡稱障女連）合作並由其主導，收集並

探討我國不同障別、區域之障礙女性，其

針對培力障礙女性的意見（亦即其知識經

驗，experiential knowledge），進行整合

並提出障礙女性培力的相關建議。

貳、文獻探討（註3）

聯合國相關報告多次提及「培力」

的概念，重視障礙者共融（included）與

發展，破除過去障礙者負面態度，以人權

為基礎觀點，指出培力的重要性（周月

清，2020）。CRPD第六條及其第3號一

般性意見（簡稱GC/3）指出，國家除廢

除所有具歧視的法案政策及相關方案，預

防對障礙女性的各種歧視外，並需制定相

關法案、政策和行動，以確保障礙女性的

權益，尤其針對多重歧視和交叉歧視，同

時也要確保各種政策皆含括障礙女性，障

礙相關政策要有性平觀點，且確保各種方

案在執行、設計和鑑定中，障礙女性的意

見被看見、重視及納入其中（周月清，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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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2017）針對加拿大女性障

礙青年和女童定義培力為：提供個人技

巧、資源、機會及策略，促使其可以行使

行動，有助於自立、能力增強及滿足；培

力策略包括提供督導、自信心的增強、語

言學習、性及性知識提早教學等。

Naami（2018）針對Ghana培力障礙

女性指出兩種主要目的：（1）協助發展

有力的組織，為障礙者倡權及影響社會政

策；（2）支持被邊緣化的障礙者。目標

為：（1）培力障礙女性，增加及提高其

在障礙運動和社會的代表性與參與度；

（2）與障礙組織共事，改變對障礙女性

的歧視。五種培力策略：（1）在障礙組

織內舉辦促進性別敏感度工作坊；（2）

自我倡議能力的訓練；（3）後續追蹤訓

練；（4）協助發展倡議委員會；（5）支

持與其他組織建立網絡。

相關文獻針對障礙者培力策略包

括：障礙者參與到研究過程中，自我決策

（Bhagwanjee & Steward, 1999; Walmsley 

& Johnson, 2003）；針對集體被污名的培

力及接近資訊、障礙意識覺醒、集體串

連與認同等，以提升自我價值（Watson 

& Larson, 2006）；使用科技培力障礙者

（Stendal, 2012）；智能障礙者培力，

邀請其述說自己的故事（Atkinson, 2004; 

Rolph, 1999）。

針對障礙女性培力，國外文獻強調：

權利觀點（rights- based approach）、資

訊接近（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參與

（participation）、意識（awareness）／自

我價值（self-worth）／去污名；政治行動

包括：訴求（claim）、行動（action）、

政治參與、組織、國際結盟―編預算、反

歧視、平權倡議等（Katsui et al., 2014）。

文獻也指出，培力對象不只是針對個別障

礙女性，也應該針對相關障礙團體、社群

／社區及公務人員（Katsui et al., 2014）。

簡言之，針對障礙女性的培力，三個重

要步驟：認知（realize）／意識、倡議

（claim）、實踐（act）。

參、研究方法

如同前述本研究由障女連主導，邀請

我國跨區域、跨障別障礙女性參與，以焦

點團體收集資料。焦點團體舉辦前，先由

障女連理事長或秘書長，於上午辦一場障

礙女性工作坊（「從女性從小到大的社會

角色談障礙女性遇到的困境及大眾對於障

礙女性的刻板印象」）做為暖身，下午進

行兩小時焦點團體。工作坊也開放地方政

府相關工作者及民間團體參與。資料收集

時間為2018年5月至9月。

一、參與者

為邀請八大類別（註4）跨不同年齡

層、族群、區域之障礙女性，於北、竹、

中、南、東、離島各舉辦一場，共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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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場參與者，除邀請8位障礙女性及其

陪同者（外籍看護／家人），也包括障女

連理事長或秘書長，視參與者需求搭配支

持人力（個人助理、手語翻譯、聽打、導

盲志工）。障礙女性及其支持人力比介於

10：1至10：9（詳見表1）。經由相關團

體及個人介紹邀請參與者，以邀請非障礙

菁英者（素人）為原則。

除研究團隊（障女連）2位障礙當事

人，六場焦點團體參與之障礙女性共計45

人，含括每一種障別，每一場最少跨三個不

同障別（高雄場），最多跨五種障別（新

竹），其中最多為第二類（眼、耳及相關

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占31.1%，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占28.9%。共有四位專家學者分別參

與三場焦點團體（臺北、臺中、高雄）。

二、訪談綱要

訪談綱要乃依據相關文獻及配合障

女連實務經驗發展，內容包括：身為障礙

女性對培力的解釋，對權利、行動和培力

關係的看法，培力相關知識、技巧、可能

性，參與培力／活動的條件、困難及克服

方法，需要的相關資源及支持／服務，對

政府期待等。

表 1　六場焦點團體參與之障礙女性、支持人力、陪同者、研究團隊及人數

場次、

地點

總參與數

A

障礙女性

（含障女連）

B

支持人力

C

陪同者

D

障礙女性

支持人力比

B：C+D

一、新竹市 19 11
3： 手語翻譯員2名＋

個人助理1名

2： 外籍看護1名＋ 

親屬陪同1名
10：5

二、臺北市 16 7
4： 聽打員2名＋ 

個人助理2名
0 10：6

三、臺東 17 7

3： 手語翻譯員1名＋ 

個人助理1名＋ 

導盲志工1名

3

朋友陪同2名

外籍看護1名

10：9

四、臺中 17 8

3： 手語翻譯員1名＋ 

聽打員1名＋ 

個人助理1名

2

親屬陪同1名

外籍看護1名

10：6

五、金門 17 10
4： 手語翻譯員1名＋

個人助理3名
0 10：4

六、高雄 13 8 1：聽打員1名 0 10：1

總計 99 51 18 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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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焦點團體分析發現

依據前述焦點團體參與者意見彙整，

「培力」概念化分析如表2。

（一）自我認知

有四個面向：自我對培力的定義、自

我意識（self -awareness）、主觀經驗重

要性、憤怒力量的開展。

表 2　障礙女性培力四大面向分析表

主要面向 次面向 內涵

1. 自我認知

1-1自我對培力的定義

1-1-1參與就是培力。

1-1-2自我意識的覺醒。

1-1-3培力從生活開始。

1-2自我意識（self -awareness）
1-2-1如何看待自己。

1-2-2要累積自己過去的經驗。

1-3主觀經驗重要性
1-3-1要自我表達。

1-3-2要從障礙角度說清楚。

1-4憤怒力量的開展
1-4-1體驗不公平後要表達憤怒。

1-4-2將憤怒轉成行動。

2. 被大眾理解

2-1讓大家看到（被聽到、被看到）
2-1-1要展現自己被看到、被聽到。

2-1-2破除社會歧視。

2-2各種形式的展現

2-2-1說故事／口述歷史。

2-2-2影片製作。

2-2-3寫文章。

3. 組織／同儕

力量

3-1體驗同儕經驗
3-1-1需要共同經驗的夥伴。

3-1-2需要參與團體。

3-2憤怒的力量
3-2-1肯認負面情緒。

3-2-2憤怒經驗知識成為力量。

3-3參與改變
3-3-1透過團體參與議題。

3-3-2參與團體才有可能改變。

4. 資源挹注促

進參與
4-1政府資源的挹注

4-1-1各項活動補助、人力支持。

4-1-2 看到障礙服務的不一樣給予更多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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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對培力的定義

如何定義「培力」，參與者在團體中

的分享包括：參與就是培力、自我意識的

覺醒、培力從生活開始。

譬如參與者分享：

培力就是女性障礙者要有能力。

女性當自強。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是很重要的。

經濟自主，錢比男人重要。

出來參與就是培力的第一步。

培力很重要的是自我意識的覺醒。

2. 當事人的自我意識（awareness）

自我意識包括：如何看待自己、累積

自己過去的經驗。

譬如參與者分享：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是很重要的。

先培養自己能力、充實自己。

心理的富有、心理的建設是很重要。

讓自己有體力。

當事人的路程最清楚，唯有自己的努

力，過去經驗累積。

3. 自我主觀經驗重要性

主觀經驗重要性包括：要自我表達、

要從障礙角度說清楚。

譬如參與者分享：

有需求要講出來。

真正的需求，從障礙角度說出來的真

心話。

要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是很重要的。

求助很重要。

別人的看法不重要，人是有創見性，

眼盲心不盲。

（二）被大眾理解

「被大眾理解」涵括兩個次面向：讓

大家看到（被聽到、被看到）、各種形式

的展現。

1. 讓大家看到（被聽到、被看到）

「讓大家看到」涵括：要展現自己被

看到、被聽到、破除社會歧視。

如參與者分享：

障礙女性被看到的是弱勢、要被幫

助，事實，我們是主動的、讓社會看到我

們的強勢，一起想解決的方法，一群人一

起努力。

大家的聲音都很重要。

有需求要講出來，……讓大家看到

我們。

要去溝通，要不然被打。

女性就醫障礙，如洗腎，但不表達出

來大家不知道。

如何把受到社會歧視，讓社會和政府

改進，要把自己的聲音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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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文化，應該學習同志遊行，每

一年有一天遊行，如讓唐氏症者來分享。

需要講出來，講出來就是一種力量，

講出來不會覺得好笑。

要有訴求，打破社會污名。

大家都認為「身心障礙者什麼都不

行」，我們該發聲抵制。

2. 各種形式的展現

「各種形式的展現」涵括三個次面

向：說故事／口述歷史、影片製作、寫

文章。

如參與者分享：

障礙者要站出來，要說出來，透過寫

文章，寫專欄。

小學繪本很多，但沒有不同經驗，……

口述歷史，影像，把這些故事納入教育

教材。

如何讓社會認識我們，寫故事是一種

方法。

需要被看見，包含自述、說故事都是

被看見的方式。

我們故事要講出去，廣播、電視要去

做，強化口述歷史，做繪本，互動工作

坊，影像傳播，因為身歷其境和關心不

一樣。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故事，如

YY（需密集支持的肌肉萎縮者）從結婚

到生育、養小孩，讓大家知道，納入學校

教材，知道我們勇敢的故事。

（三）組織／同儕力量（同儕做伙往前）

涵括兩個次面向：體驗同儕經驗、憤

怒的力量、參與改變

1. 體驗同儕經驗：涵括（1）需要共同

經驗的夥伴；（2）需要參與團體。

 如參與者分享：

從生活開始關心障礙女性者，就是

培力。

自己要覺得有能力……彼此的認識和

學習。

一起出去玩也是培力。

生活苦一定有，要找同儕支持；不想

變媽寶，要獨立，找同樣的障礙朋友。

跨障別，同儕的支持要繼續，一起

完成。

女性關心別人、願意分享，有同儕支

持，這是女性的資本。

參加團體，有協會的支持、學習，就

是培力。

靠協會、家長的支持，打團體仗，否

則自己發聲有限。……爭取要參與公共政

策，……爭取「臉部平權」。

今天和大家一起很不錯（參加焦點

團體）。

有群組可以說話很高興（聽障者）。

幫助其他障礙者，也可以透過團體。

看到亞庭，發現自己不夠陽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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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陽光。

2. 憤怒的力量：涵括：（1）肯認負

面情緒；（2）憤怒經驗知識成為

力量。

 如參與者分享：

生氣的力量、憤怒的力量，大家要有

那種感覺，大家才會覺得那是有問題的，

如臺北捷運，也是大家憤怒爭取來的。

女性障礙者被欺負，要出來講，透過

自己的經驗，幫助別人。

經驗社會不公平的對待，憤怒是很重

要，要表達出來。

3. 參與改變：涵括（1）透過團體參

與議題；（2）參與團體才有可能

改變。

 如參與者分享：

障礙女性……，一起想解決的方法，

一群人一起努力。

參與社團、參加自我倡導的團體。

組織很重要，連線要讓人家看得

到……成立連線是對的，大家只停留在關

心，關心和詢問是一種傷害。

（四）資源挹注促進參與

為促進障礙女性參與，資源的支持非

常重要，尤其是政府的資源。

1. 政府資源的挹注

政府資源挹注，包括：（1）各項活

動補助、人力支持；（2）看到障礙服務

的不一樣給予更多支援。

如參與者分享：

社工、同儕、政府資源都很重要。

向陽協會，沒錢聘專人，政府可以補

助，社團運作。支持很重要：如資訊無障

礙、網路平臺。

上網去看培力，障礙女性看不到的，

有單親培力，沒有障礙者培力相關資料。

衛福部的計畫公開給大家申請，有障

礙女性權益的培力方案，但針對由障礙者

組成的社團，沒有力氣投（備註：障礙因

素體力差、缺人力協助，申請時間短）。

前幾場（焦點團體）都是素人，聽

打、看護、精障要有朋友陪才能外出。障

礙女性要出來，要人力，人力幾乎是兩人

的人力……經費的支出，障礙者的場地及

人力，一個人是要用兩個人計算。

二、其他焦點團體的發現

焦點團體執行過程中，以下幾點發現

值得提出探討。

（一） 障礙女性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呈現及分享的價值：

如肌肉萎縮症媽媽，把不可能轉化

成可能的故事，能影響其他障礙女

性看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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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分享障礙經驗，視為培力的開

始：過程中，發現障礙女性普遍對

自己沒信心，且未敏感到自身障

礙處境與性別關係。如聯合國人

權高級委員會辦公室（OHCHR）

針對CRPD第6條（障礙女性與女

孩），提出的策略中，強調提升障

礙女性的自信心是確保其平等參

與的重要先決要項（UNOHCHR, 

2020）。如前述，本研究邀請對象

為一般素人，發現多位參與者從未

有機會分享其身為障礙女性的生命

經驗，包括受性侵、受家人（如婆

家）及社工霸凌經驗，直到在焦點

團體中首次分享，分享中不乏哭泣

聲，不只看到自己也看到他人，同

儕相互支持。也發現，這種小團體

同儕分享方式，讓參與者感到安全

而願意談自己。

（三） 障礙女性難以逃脫家庭照顧或支持

者的角色：如同一般非障礙女性、

但不同於障礙男性，障礙女性長年

被期待承接家庭照顧者角色，如受

邀參與本研究多位障礙女性，出席

參與焦點團體或座談，還必須兼顧

其照顧子女或年老父母的角色，此

回應Morris（1998），不同於障礙

男性，障礙女性還是會顧及其照顧

者的角色。

（四） 參與者之主要家庭照顧者也是受邀

者，但卻得不到政府資源支持：多

位受邀障礙女性的陪同與支持人力

為家屬，家屬長年無酬照顧工作，

得不到任何政府的支持；而政府提

供之社會服務，如人力支持（居

服、個人協助），卻不足以支持照

顧有密度支持需求的障礙女性。

（五） 女性聾人與女性聽障者的差異性當

受重視：兩者被歸為一類，其發

展出的知識經驗與文化、溝通皆不

相同。

（六） 參酌婦女運動的經驗：婦女運動三

步驟為修法、立法、維護婦女權

益；要進入國家機器，進入政策研

擬，進入公共參與機制。

三、障礙女性培力機制建議

依據研究過程中的觀察及收集的資

料，針對障礙女性培力機制提出三個面向

建議：（1）培力教材規劃；（2）「出

來」「去參與」的支持措施；（3）政策

的支援與補助。

（一）培力教材規劃

1. 培力教材規劃重點

有別於目前婦女培力的規劃，障礙女

性培力教材，需要更多障礙女性意見的收

集，性別與障礙交織，複雜度大，加上我

國社會中的障礙女性長年身處雙重困境，

多位參與者是第一次走／說「出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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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無法看到自身性別因子，只能在障礙處

境中匍匐前進。故教材的規劃要讓障礙女

性看到自己的性別與障礙雙重不利處境，

為第一優先。依據本研究發現及前述相關

文獻，針對障礙女性培力課程規劃重點，

建議如下：

(1) 對自我的障礙與性別認同：從自

身障礙與性別認同開始，清楚

自己除障礙處境外，還有性別角

色，性別角色在生活中無所不

在；同時肯認，障礙與性別兩者

的權利意識。

(2) 批判思考／行動的知識與技巧的

養成：從微觀個人處境，到巨觀

社會層次觀察問題，辨認問題的

結構性因素，亦即從他人的問題

和自己處境的連結，學習如何獲

取資源進行批判性思考與行動。

(3) 從集體行動參與生活相關的決

策：透過集體行動，讓聲音被聽

見，並有機會帶來生活上的改

變，進而滿足生活上的需求。且

從需求滿足的達成，心理層面產

生成就感，並從過程中學習轉換

成行動策略。

(4) 參與並發展同儕組織：同儕集

結，激發個人對障礙及性別身分

的認同，提升歸屬感，進一步發

展出集體力量與行動。

2. 培力實踐的原則與步驟

障礙女性培力原則，應逐步達成如

下五點：（1）能對自身有障礙與性別的

認同。（2）能夠長出自我決定的能力。

（3）能展現自我的價值。（4）組織和培

力對象共同合作，達成共同改善生活的目

標。（5）逐步擁有掌握公共政策決定的

能力。詳見圖1。

3. 障礙女性培力目標設定與規劃

Mapuranga et al.（2015）指出培力的

兩個層面：（1）來自內在的權能（power 

圖 1　障礙女性培力原則與步驟

對障礙與性別

的自我認同

有自我決定的

能力

能展現自我 

價值的表達

有掌握公共政

策決策的能力

參與組織同儕

行動改善生活

培力實踐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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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應以障礙情境區分。

(2) 因障礙狀態不同，其理解也不

同；如認知障礙者對文字理解力

的需要相對支持度高，應規劃不

同認知程度之教材。

(3) 視覺障礙者（如需點字或語音科

技輔具）及聽覺障礙者（如手

語翻譯或聽打字幕）有不同溝通

形式，教材規劃需應用多元媒體

素材方式建立，如電子版、點字

版、手語版等。

（二）「出來」「去參與」的支持措施

我們邀請障礙女性參與焦點團體，發

within），意指自我尊嚴及自我價值的發

展。（2）培力發展是經由集體行動，增

加曝光率、參與生活相關決策，聲音被聽

見，目的是帶來生活上的改變，滿足生活

上的需求。我國障礙女性當事人普遍沒有

性別意識，倡議或提供政策意見時，缺乏

障礙與性別交叉觀點，因此培力障礙女性

個人與團體同等重要。培力障礙女性目標

設定與介入策略如表3。

4.培力教材規劃需重視障礙的差異性

障礙女性的障礙情境有高度差異性，

培力教材規劃予以重視：

(1) 中途致障者與先天障礙者之障礙

經驗不同，生命歷程有別，教材

表 3　障礙女性個人與團體培力之目標設定與策略

障礙女性個人 障礙女性團體

培力宗旨
政治「意識提升」。

對權力關係敏感度。

權力關係自我檢視的具體實踐─共同

參與、學習、評估、分析過程。

目標

一、個人能力提升與調整：

  1. 自身障礙與性別的自我認同。

  2. 學習、掌握擁有知識和技能。

  3. 覺察／面對自己的無力感，願意開

放自己接受改變。

二、參與及共同反應群體困境：

  1. 參與同儕組織進而能發展出共同改

變目標。

  2. 參與政策及議題的爭取能反應群體

困境。

一、 建立組織以因應社會變遷及議題的

主動行動者：

  1. 擁有參與公共事務及決策知識和

技能。

  2. 能與其他組織、政府、媒體合作。

二、建立組織營運與管理的能力：

  1. 能發現及面對組織工作中的困境，

能溝通及改變。

  2. 能關照成員是否能跟上腳步。

介入策略
障礙認同及性別敏感度工作坊

知識與技巧工作坊（實作與演練）

與社區組織或媒體跨組織行動與

領導人才培訓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160

專題論述

現存在現實中的障礙環境影響障礙女性

客觀或主觀的參與意願。「參與即是培

力的開始」，從邀請開始、聯繫、申請

服務、確認場地、溝通等，存在許多障

礙，阻礙障礙女性的參與。如何透過去除

環境障礙及支持服務，讓障礙女性得以更

自主、更放心的參與社會活動，乃為障礙

女性培力之先決條件。支持措施分為兩

大部分：（1）人力支持；（2）去除環境

障礙。

1. 人力支持

如前述，每場障礙女性與支持人力

比高達10：4以上，每10名障礙女性需4名

支持人力。有別於其他障別，重器障及精

神障礙者、顏面損傷不需人力支持，但是

心理需求（如第一次出門參與活動）多位

有陪同者一起參與活動。需家人接送出席

者，視障者為最多。

依各障礙情境與所需人力的支持項

目，視覺障礙者需要交通協助及相關文件

的填寫；語言障礙情境主要為溝通協助；

行動障礙者支持程度高者，需要協助生理

運作（如喝水、如廁、吃飯等），支持度

較低為文件協助。認知障礙者需要將文件

或語言、溝通轉換成易讀，其協助者需與

當事人熟悉者；不熟悉交通路線、情緒適

應也是認知障礙者需被關注處；精神障礙

者則需情感支持。

2. 去除環境障礙

依據各種障礙情境，分析各項參與

時的障礙，將各障礙類別參與活動形式，

依序分為五個參與環節：（1）行動：從

住家出發到會場與會場中各附屬設施的

行動。（2）參與：參與課程／活動的過

程、使用設施設備、活動帶領，如何融

入課程中。（3）溝通：知識／資訊的吸

收。（4）生理需要：如廁、飲食。（5）

心理需要：對於課程／活動的適應性。

有別於非障礙女性，障礙女性的障

礙處境在參與上所產生的差異，從出門開

始，在行動、參與、溝通及生理上的需求

都需要被關注，如表4分析。

舉辦焦點團體時，研究團隊以移除環

境障礙為目標。未來針對多種障礙情境參

與者所辦理10-30人的座談或焦點團體，

需去除環境障礙，建議如表5。

各障別障礙女性，可能有以下共同議

題需要支持資源：

(1) 育兒需求：育兒12歲以下子女之

各類障礙者，在假日／平日活動

時需有臨托服務。

(2) 休息時間規劃：障礙者的體力及

集中力的持續度需被關注（因功

能損傷導致），且肢體障礙者如

廁時間較長。需提供休息，休息

時間至少30分鐘，午餐時間至少

休息1小時30分鐘。

(3) 鼓勵參與：部分障礙女性缺乏自

信心或中途發生障礙者尚未自我

認同。活動時需要多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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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障礙類別的參與差異與環境障礙的移除

行動 參與 溝通 生理需要 心理需要

視覺障礙情境

（弱視、低視能、

全盲者）

需更多支持以

對交通、地點

掌握

需更多支持理

解目前活動或

課程動態進行

需要更多支持

促進溝通，非

書面或文字閱

讀，簡報／圖

片難被閱讀

語言障礙情境

（聽障者、聾人）

需更多支持促

進溝通，難透

過聲音形式

行動障礙情境

（輪椅使用者或上

下肢體損傷者）

需確認交通、

地點是否無障

礙

需確認會場相

關設施設備是

否無障礙

需協助移位、

拿取物件、如

廁時間長

認知障礙情境

（如智障者）

需更多支持以

對交通、地點

掌握

需更多支持對

文字與語言理

解及認知

精神障礙

（如精障者）

需更多支持熟

悉陌生環境

表 5　各類障礙環境去除之建議

參與障礙類型 參與情境 去除障礙情境（硬體／軟體規劃）

視覺障礙情境

（弱視、低視能、

全盲者）

行動

1. 以大眾運輸較便利之處，須至捷運或公車站處，有人力協助

引導至目的地。

2. 交通不便之處，需有工讀生或個人助理協助接送。

3. 可補助交通費，坐計程車到場地。

參與 協助課程參與的助理應注意協助視障者之相關技巧。

溝通

1. 簡報

 a. 相關簡報應於活動前，事先提供與會者，簡報中圖片需加

註說明要表達的概念。

 b. 報告時，有圖片或影片應同時口述影像內容，讓視障者可

了解目前狀況。

2. 同意書或問卷（字數多）

(1) 應事先提供與會者參閱。

(2) 放大版資料或利用語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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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障礙類型 參與情境 去除障礙情境（硬體／軟體規劃）

3. 團體成員自我介紹／發言

(1) 進行團體前，需進行自我介紹，簡單說明自已的特徵，讓

視障者可確認發言者是誰。

(2) 發言前，需請發言者說明自己的名字。

語言障礙情境

（包含聽障者、

聾人）

溝通

1. 應申請手語翻譯服務或同步聽打服務，協助溝通。

2. 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服務為不同需求者，如有兩者需求，不

宜只單一申請一項服務。

3. 手語翻譯員宜確認溝通是否能順暢，申請手語翻譯員時，宜

事先提供申請單位，其使用者相關資訊（習慣語言類型）及

會議相關資料。

4. 座位安排需考量聽障者的視覺需求及支持者（手翻員或聽打

員）的位置。

5. 相關活動進行流程，宜事先提供，讓當事人事先瞭解。

6. 工作人員要會簡單手語或有溝通板，包含時間到了、上課

了、謝謝等。

7. 相關空間配置，包含廁所、哺乳室、引水機等位置，應有示

意圖。

行動障礙情境

（包含輪椅使用者

或上下肢體

損傷者）

行動

1. 需考量參與者是否能自行到達，有需求者，宜提供個人助

理，從家裡出發到會場，直至活動結束回家。

2. 許多當事人會訂復康巴士，活動應準時結束，以免當事人無

法乘坐。

3. 通知地點時，應加註無障礙路線，包含電梯出口、那條道路

平坦可通行、無障礙停車位等。

參與

1. 課程中各項翻閱、飲食、如廁協助，需申請個人助理。

2. 無法翻閱書面資料者，宜事先提供資料（電子檔）閱讀。

3. 擔任講師者，宜備妥耳掛式麥克風或輕型麥克風便利授課。

4. 桌子有容膝空間。

5. 桌椅能移動（非固定式），走道至少一臺輪椅進出空間。

生理需要

1. 因應生理期更換衛生用品、脊損女性如廁需求，提供於廁所

或隱密空間可半坐臥或平躺乾淨平臺。

2. 如多個輪椅使用者參與，無障礙廁所至少2間，因如廁時間

約需20到30分鐘。

認知障礙情境

（含智能障礙者）
行動 地點及交通需確認其是否能自行出席或需人力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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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鼓勵有人陪同或提供參與

誘因。

(4) 支持人力時數計算：有交通需求

者，從家門到會場的雙向交通時

數，應算入補助；理解認知需求

者，會議／活動前，由個人助理

先與當事人解說，其人力時數，

應視文本難易程度計算。

3. 政策的支援與補助

為促進障礙女性的參與及培力發展，

應依據當事人的需求提供支援與補助。建

議如下：

(1) 持續發展障礙女性培力課程教

材：依據本研究案前述障礙女性

培力目標設定與規劃之建議，持

續發展。

(2) 提供支持以確保障礙女性社會參

與，包括參與決策（UNOHCHR, 

2020）：除政府部門相關決策會

議，必須邀請障礙女性參與外，

也當支持障礙女性參與各種活

動。因此政府需視活動及障礙女

性的障礙情境，提供不同程度的

支持；更深入發展出清單，以利

政府各部門在規劃障礙女性相關

事務的參考與依據。

(3) 足夠的經費補助：各項有關障礙

女性培力計畫執行，各級政府

應提供足夠的經費補助（詳見

CRPD對締約國的要求），包含

各項人力支持、環境改變／調整

費用，及執行計畫人力的支援與

補助，以讓處於不利情境的障礙

女性及團體得以參與。

參與障礙類型 參與情境 去除障礙情境（硬體／軟體規劃）

溝通

1. 應提供易讀版資訊。

2. 理解認知需支持者，於活動前及活動當中提供個人助理，協

助掌握及理解目前資訊（助理宜為熟悉需支持者的溝通理解

模式者）。活動前的資訊／知識的理解，應考量文本難易程

度，提供不同時數的補助個人助理，協助當事人能理解資訊

／知識，以更參與於活動／會議中。

3. 課程內容宜更精簡，講師使用語言，宜更簡單或輔佐圖片協

助理解。

4. 活動中提供簡易圖案的表達了解／不了解的舉牌，使講者與

活動參與者，隨時提供說明。

精神障礙

（含精神障礙者）
心理需要

1. 其精神狀況不穩定，會有無法持續參與或不參與狀況，需更

多鼓勵及提醒。

2. 有熟悉人力支持協助參與，以穩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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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針對障礙女性培力流程，依據前述分

析結果，如圖2。

伍、討論

一、結論

整個研究歷程，從資料收集、辦理

工作坊、焦點團體、期末座談會（註5）及

研究團隊討論會議，此計畫與一般研究計

畫不同：從當事人（障礙女性／障女連）

參與研究團隊、支持服務的提供、關注差

異、共同參與研究等。研究團隊成員組

成，除兩位障女連理事長及秘書長外，皆

為長年與障礙者共事者；舉辦焦點團體過

程中，從邀請障礙女性參與、聯繫、舉辦

焦點團體場內與場外，皆是研究分析及培

力的關鍵過程。

另外從參與者的回應與話語中，研

究團隊也看到性別與障礙交織所形成障礙

女性的雙重障礙（性別障礙＋損傷的障

礙）。當我們直接詢問障礙女性：「覺得

女性這個角色對你的影響是什麼時？」大

多數人往往答不出來，或只想到障礙對她

帶來的影響，忽略障礙與女性交織的結果

（性別與障礙意識覺醒，awareness）。

如障礙女性在選擇進入婚姻時，常受到社

會質疑「你有辦法照顧老公、公婆嗎？」

「你能生嗎？」「你能帶小孩嗎？」等，

此乃社會建構下要求女性在家庭中負擔大

多數照顧責任，參與者（障礙女性）容易

將此情境視為個人問題（不會意識到此乃

性平議題），忽略其需要更多支持才能符

圖 2　障礙女性培力要素和流程

資源支持：

人力、去除環境障礙（交通、資訊溝通無障礙、輔具）、托育、休息／時間

規劃、經費

走出來、去參與

障礙+性別：

自我意識和肯認

參與組織（DPO）
被看見（說／寫故事、

拍影片）、被聽見

平
權
倡
議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165

周月清、郭洛伶、周倩如、蔡亞庭、陳伯偉   臺灣障礙女性培力首部曲：「出來」、「去參與」、破除障礙歧視

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包括座談會中的分

享，週遭相關人只看見障礙，忽略障礙女

性的性別，如醫院乳房檢查的機器，未考

量行動不便之障礙女性，或僅認為此為障

礙女性個人問題。

在資料收集過程中，我們觀察到以下

針對障礙研究、障礙活動舉辦需被關注的

議題：

（一） 當事人（障女連理事長及秘書長為

障礙女性）參與且主導本研究的執

行：障礙女性從被協助者轉換成專

家，其障礙經驗知識融入素材及議

題，更貼近障礙女性的生活／命經

驗；過程中，其他障礙女性較有自

信討論未來的想望，也看到自己的

可能性。

（二） 支持程度影響參與：六場焦點團

體，參與的障礙女性人數與支持人

力比高達40%以上；支持項目主要

為陪同出席（交通協助）、相關文

件填寫、協助溝通、生理需要協

助、情感支持。而參與即是培力的

開始，針對障礙女性而言，應積極

去除環境障礙因素，提供支持與

協助，讓障礙女性能出來參與社會

活動。

（三） 參與平臺的重要性：障女連的參

與，讓同儕的相互看見，提供更多

心理／情感上的支援，共同經驗訴

說，議題更加完整。

（四） 差異性被關注：障礙女性的差異性

和需求被關注，不同障別（如聾人

和聽人需求很不同）、城鄉、年

齡、社會角色不同，需求不同，不

能概推。

二、建議

除前述針對障礙女性培力機制建立的

建議外，並期待前述機制與後續研究可以

持續進行，建議政府委託之各項與障礙女

性相關研究或政策規劃，都能確保障礙

女性平等參與、發聲，有更多參與決策

機會，以「培力」我們社會中更多的障礙

女性。

本研究邀請障女連理事長及秘書長，

以研究團隊成員身分參與規劃及執行，透

過障礙女性當事人的參與，本研究執行過

程及產出更貼近障礙女性的需要。故本研

究建議，未來與障礙女性議題有關研究，

都需要與當事人團體合作，較能回應其需

求及連結其生命經驗，同時也符合當前

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強調：研究

必須是由障礙者主導研究方向與方法，

以及呼應CRPD的精神（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詳見周月清，2017）。

當障礙當事人參與研究時，從規劃到

執行，必須考量提供適宜支持與資源。包

括：（1）應提供障礙者擔任研究團隊成

員之研究人事費，以肯定障礙經驗的回應

與指導。（2）研究經費應含括：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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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無障礙交通、場地、點字、易讀

版、手語翻譯、聽打等溝通與表達無障礙

服務經費（CRPD第9、21條），以支援

研究工作得以執行。

三、結語

焦點團體中一位障礙女性分享：「障

礙女性被看到的是弱勢、要被幫助，事

實，我們是主動的。讓社會看到我們的強

勢，一起想解決的方法，一群人一起努

力。」國外文獻指出障礙女性培力三個

重要步驟：認知／意識、倡議與實踐。本

研究發現，臺灣障礙女性培力工作的首部

曲，必須先破除有障礙的環境及提供足夠

的支持（人力、無障礙資訊與溝通、輔

具、托育、經費等），促使障礙女性得以

「出來」、「去參與」；未來才有可能進

行前述文獻所謂的「障礙與性別」交織的

自我認同；進而參與障礙女性組織，以各

種方式（說故事、寫故事、製作影片等）

被看見，為障礙女性發聲，爭取障礙與性

別交織的平權。

本研究以上發現及建議，僅是障礙

女性需要的一部分，期待近期在政府及各

層面「無障礙」支持下，透過更多障礙女

性的聲音，並實質參與公共政策（如性平

委員會、身障相關委員會）向政府部門提

供更多具體方向，形成可實踐的策略，讓

更多障礙女性有機會「出來」「去參與」

（身體、社會心理），包括發展自我、擺

脫不利社會處境。

（本文作者：周月清為陽明大學衛生福利

研究所教授；郭洛伶為資深社工；周倩

如為臺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事長；蔡

亞庭為臺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秘書長；

陳伯偉為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

教授）

關鍵詞： 障礙女性、培力、性別平等、障

礙意識、CRPD、CEDAW

註　釋

註1： 本文中文使用「障礙女性」，英文使用（disabled woman/women）語詞。中文用法和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一致，英文則呼應社會模式觀點使用的「disabled people」、

「disabled woman/women」（Morris, 1993; 1998; Thomas, 2006），強調障礙者（people 

with impairment）的「被失能」（disabled）是因為有障礙的環境：“Disabled people are 

those people with impairments who are disabled by society” (Morris, 1998: 3)。

註2： DPO，指身心障礙者團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或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DPOs）於CRPD第7號一般性建議（2018：3-4）意旨由身心障礙者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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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導（directed）和管理（governed）的團體。其成員絕大多數（51%及以上），

即指理監事、會員及幹部應從身心障礙者招募，且強調：『身心障礙者組成的團體應與

「為（for）」身心障礙者成立的團體有所區隔，後者雖提供服務和／或代表身心障礙者進

行倡議，但實作上，卻可能造成權益的衝突，因為這類團體為非政府組織，可能優先考量

自身的目的而非身心障礙者的權利。締約國應特別重視身心障礙者的意見，透過其代表的

團體，支持這些團體的能力及培力，並確保在決策過程中優先考量他們的意見』（CRPD/

C/GC/7: 4）（詳見周月請等，2019)。

註3： 相關文獻請詳見本期另一篇文章：周月清，〈障礙女性培力：CEDAW、CRPD與相關文獻

探討〉。

註4： 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3.涉及聲音語言

與構造及其功能 4.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5.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

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7.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註5： 結案前，本研究舉辦一場期末座談，除邀請障礙女性外，也邀請學者專家、政府人員、一

般民眾。參與人數共49人，障礙者出席13名（肢障7名；聽語障3名、視障者1名、智障者1

名；重器障者1名；支持人力12名），1名障礙母親需帶其孩子一起參與；手語翻譯員及聽

打員共4名，支援3名聽語障者；其人力比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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